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桂农机办〔2026〕1号

自治区农机中心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农机中心、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糖业发展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推广糖料蔗良法技术，提高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特别是收获机械化水平，自治区农机中心、财政厅研究制定了《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财    政    厅          

                              2026年1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糖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提升糖料蔗机械化收获水平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文件要求，进一步推广糖料蔗良法技术，提高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特别是收获机械化水平，力争2025/2026年榨季糖料蔗收获机械化率达到10%，制定本方案。
一、推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技术

（一）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补贴

1.任务目标。

（1）全年推广1.2米及以上行距，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技术新植蔗面积120万亩以上。

（2）全年推广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并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的联合种植（以下简称“联合种植”）新植蔗面积达20万亩。

（3）全年推广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并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铺设滴管（喷管）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的联合种植+铺管（以下简称“联合种植+铺管”）新植蔗面积达20万亩。
（4）2025/2026年榨季推广机械化除杂技术（以下简称“机械化除杂”，分为“机械化切段除杂”和“机械化整秆除杂”），作业量达150万吨以上。

2025/2026年榨季推广机械化收获技术，联合机收和割铺、割堆面积达119万亩。    
2.补贴对象。

（1）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补贴对象为种植主体。

（2）“联合种植”和“联合种植+铺管作业”，补贴对象为种植主体。

（3）机械化收获补贴对象为机械化作业主体和种植主体。 

（4）机械化除杂作业补贴对象为机械化作业主体。

3.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

（1）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1.2米及以上行距，补贴标准为60元/亩。

（2）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并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的联合种植作业：170元/亩（其中：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补60元/亩；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补110元/亩）。

（3）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并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铺设滴管（喷管）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的联合种植+铺管作业：200元/亩（其中：种植行距在1.2米及以上，开展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补60元/亩；增加采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铺设滴管（喷管）一体化联合种植技术”补140元/亩）。
（4）种植主体机收补贴：

①联合机收作业：补贴标准为180元/亩；

②割铺、割堆机收作业：补贴标准为60元/亩。
（5）作业主体机收补贴：

①联合机收作业：

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200亩，补贴标准为200元/亩；200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500亩，补贴标准为250元/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500亩，补贴标准为300元/亩。

②割铺、割堆机收作业：
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300亩，补贴标准为80元/亩；300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600亩，补贴标准为120元/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600亩，补贴标准为160元/亩。

（6）机械化切段除杂作业、机械化整秆除杂作业（试点）：补贴标准为30元/吨。条件是必须符合采用机收“第一刀”方式采收并已进入本除杂点进行除杂的比例不低于80%。机收“第一刀”指采用割铺机、割堆机、电动甘蔗剪、割草机、割灌机等机具完成田间第一刀采收作业。
4.补贴方式。

先作业后补贴，直补到卡（账）。

5.实施步骤。

（1）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作业补贴采取人工现场核验方式核定符合条件的面积。由乡镇（街道）组织制糖企业、糖料蔗种植主体完成作业面积和补贴资金核定并公示，经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审核汇总后，报县级财政部门核拨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或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将补贴款及时拨付给补贴对象，符合广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条件的补贴资金要通过广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拨付给补贴对象。

（2）联合种植、联合种植+铺管、联合机收、割铺、割堆作业补贴采用信息化远程作业监控的方式采集作业数据，否则不得申请补贴。作业前，由作业主体为作业机具安装作业监测终端，并在作业地点所在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对作业机具和作业监测终端进行备案。作业期间，由作业主体将作业信息同步上传到广西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糖料蔗作业补贴子系统（以下简称“管理平台”），以管理平台记录的作业面积为补贴依据。作业后，由种植主体和作业主体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管理平台向作业地点所在地乡镇（街道）提出补贴申请，乡镇（街道）负责组织人员依据管理平台数据，核定对应环节的机械化作业面积并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汇总后报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由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对补贴面积和补贴资金对应关系进行审核并汇总，报县级财政部门核拨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或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将补贴款及时拨付给补贴对象，符合广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条件的补贴资金要通过广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拨付给补贴对象。
（3）机械化除杂作业补贴实行除杂点作业主体承诺制。除杂点作业主体须签订作业承诺书，承诺本榨季所申请除杂补贴的原料蔗中，采用机收“第一刀”方式采收并已进入本除杂点进行除杂的比例不低于80%。如有违反，取消本榨季除杂补贴资格。
作业前，由作业主体为作业机具安装作业监测终端，并在作业地点所在乡镇（街道）对作业机具和作业监测终端进行备案，否则不得申请补贴。同时，对进入除杂点每一批次（户）的未除杂前的原料蔗（以下简称“毛蔗”）进行登记。其中，对采用机收“第一刀”的毛蔗，必须单独标注“机收第一刀”字样，作为申请补贴的佐证材料。作业期间，相关场景信息需同步上传至管理平台。作业后，除杂点作业主体应收集制糖企业出具的、对应本除杂点的糖料蔗入厂磅单，并汇总形成《采用机收“第一刀”作业毛蔗汇总表》，定期向乡镇（街道）报备。乡镇（街道）负责组织人员对除杂点的机收“第一刀”作业进行抽查。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须对辖区内的每个除杂点按照榨季不少于2次进行抽查，每次抽查需做好记录，一经发现除杂点备案数据或申报材料不实，即取消该点当榨季的补贴资格，具体抽查办法由项目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制定。

榨季结束后，作业主体按规定时间向作业地点所在乡镇（街道）提交补贴申请。乡镇（街道）负责组织人员对申报的除杂作业量及对应补贴金额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并上报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由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汇总各乡镇申请，报送县级财政部门核拨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或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按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符合广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条件的，须通过该系统进行发放。

从2025/2026年榨季开始到2026年1月20日（以糖厂磅单日期为准），未采用机收“第一刀”、但经除杂点除杂的原料蔗可以申请机械化除杂作业补贴。自2026年1月20日后（以糖厂磅单日期为准），除杂点申请除杂补贴的原料蔗需满足采用机收“第一刀”比例不低于80%，并已进入该除杂点进行除杂的要求。

（4）机械化整秆除杂作业试点。对有意愿开展机械化整秆除杂作业试点的县，由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制定包含机具备案、整秆式除杂作业量核验、补贴流程等内容的实施方案，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向所在市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提出试点申请，市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批复后可开展试点。试点实施方案报自治区农机中心备案。
（二）糖企联合机收奖补

1.奖补对象。

糖企联合机收奖补对象为广西区内收购联合机收（切段式和整秆式）糖料蔗（以下简称“联合机收蔗”）的制糖企业。

2.奖补范围和标准。

以榨季为统计范围，依据制糖企业收购联合机收蔗的重量（扣杂后）占本企业糖料蔗入榨量的百分比，按50—95元/吨标准，每档递增15元，分四档给予一次性奖补。具体标准如下：

2%≤百分比<5%，奖补标准为50元/吨；

5%≤百分比<10%，奖补标准为65元/吨；

10%≤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80元/吨；

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95元/吨。

3.实施步骤。

糖企联合机收奖补采取“制糖企业磅单+榨季原料蔗入榨量证明”核定补贴标准和联合机收蔗入厂量的方式进行。由制糖企业在作业榨季结束后，收集制糖企业收购联合机收蔗磅单（扣杂后）或过磅明细表和制糖企业所在地县级糖业主管部门提供的制糖企业榨季原料蔗总入榨量证明材料，向其所在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提出奖补申请。由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并公示后，报县财政部门核拨资金，由县财政部门或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将补贴款及时拨付给制糖企业。

（三）甘蔗机械化生产整建制推进试点县部分环节补贴标准

1.在全国甘蔗机械化生产整建制推进试点县2025/2026年榨季糖料蔗收获机械化率达到15%及以上后，机械化收获、机械化除杂作业补贴和糖企奖补在原来基础上提高20%，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1）糖料蔗种植主体机收补贴。
联合机收补贴：

对采用联合机收作业的种植主体补贴216元/亩；

割铺、割堆机收补贴：

对采用割铺、割堆机收作业的种植主体补贴72元/亩。
（2）机械化收获作业主体机收作业补贴。

联合机收作业：

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200亩，补贴标准为240元/亩；200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500亩，补贴标准为300元/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500亩，补贴标准为360元/亩。

割铺、割堆机收作业：
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300亩，补贴标准为96元/亩；300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600亩，补贴标准为144元/亩；单机单榨季全区总作业面积≥600亩，补贴标准为192元/亩。

（3）机械化除杂作业。
补贴标准为36元/吨。条件是必须符合采用机收“第一刀”方式采收并已进入本除杂点进行除杂的比例不低于80%。

（4）糖企奖补分为联合机收和采用机收“第一刀”后切段除杂奖补，补贴标准如下。

联合机收：
2%≤百分比<5%，奖补标准为60元/吨；

5%≤百分比<10%，奖补标准为78元/吨；

10%≤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96元/吨；

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114元/吨。

采用机收“第一刀”后切段除杂：
2%≤百分比<5%，奖补标准为60元/吨；

5%≤百分比<8%，奖补标准为78元/吨；

8%≤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96元/吨；

百分比≥15%，奖补标准为114元/吨。
联合机收奖补和采用机收“第一刀”后切段除杂奖补的机收蔗入厂占比分别单独统计并计算百分比，分别确定补贴标准和金额。

2.对收购试点县内联合机收和采用机收“第一刀”后切段除杂蔗的糖企，按收购量同等享受试点县糖企奖补政策。
3.实施步骤。

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在完成2025/2026年榨季机械化收获目标任务后，县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向市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提交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的完成情况报告，市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核验确认后，报自治区农机中心备案，机械化收获、机械化除杂作业补贴和糖企奖补可在原来基础上提高20%。具体补贴实施参照非整建制试点县实施步骤进行。
二、实施时间

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和联合种植+铺管作业实施时间自2026年1月1日开始至2026年12月31日（申报截止）；机械化收获、机械化除杂补贴和糖企联合机收奖补实施时间为2025/2026年榨季。

三、抽查

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项目抽查工作由市农机中心（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具体抽查工作方案，实施时间内开展不少于2次，覆盖所有县，全面抽查所有补贴环节的补贴情况，保障补贴资金精准、安全。
四、具体实施细则由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另行制定
五、保障措施

自治区农机中心负责统筹推进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各有关市、县是落实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组织有关部门抓好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落实。要加大种植主体权益保障力度，规范制糖企业在收取机收蔗时的扣杂标准，申领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的制糖企业在对接收的机收蔗进行扣杂时，糖料蔗种植主体所承担的扣杂率不得超过5%。要落实支出责任，自治区对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补助资金实行直达资金专户管理，确保补助资金调度和库款兑付。自治区农机中心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定期调度、通报补助资金兑付情况。各县应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履行好本级的法定支出责任，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应支尽支，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保障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附件：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任务分解表
附件

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任务分解表
	地区
	工作任务

	
	机械化深翻

开沟及种植

（万亩）
	北斗辅助驾驶机械种植

（万亩）
	联合机收、割铺、割堆

（万亩）
	机械化除杂

（万吨）

	全区合计
	120
	40
	119
	150

	南宁市
	20.17 
	11.67 
	27.10 
	18.57 

	柳州市
	15.76 
	2.62 
	12.56 
	31.65 

	北海市
	1.00 
	1.23 
	3.34 
	9.34 

	防城港市
	2.10 
	0.94 
	1.99 
	0.00 

	钦州市
	1.49 
	0.83 
	2.07 
	3.05 

	贵港市
	6.64 
	1.23 
	5.49 
	5.42 

	百色市
	1.52 
	3.26 
	5.24 
	0.23 

	河池市
	7.98 
	1.57 
	4.13 
	1.99 

	来宾市
	24.16 
	3.99 
	22.98 
	70.65 

	崇左市
	39.18 
	12.66 
	34.10 
	9.10 

	贺州市
	0.40 
	0.00 
	0.00 
	0.00 


备注：①分解任务量为指导数，不作为考核指标，补贴面积和作业量以实际数为准。②贺州市未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提升糖料蔗机械化收获水平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考核范围，全区合计分解任务量未包含贺州市。

抄送：各市、县人民政府，南宁市、钦州市、贺州市农业农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办公室      2026年1月19日印


